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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背景 

跟蹤騷擾防制法於民國111年6月1日上路至今已然過了周年，在正式上路後十個月內已有

2528件跟騷報案成案並受理，而其中還有七成的加害人被核發書面告誡，數量之高讓警政機關

更加重視被害人的狀況及案件過程。對於關注此法之需求度及效果可行性的社會人士也傳來捧

場的聲音。除了此法存在的必要性被受到認可，關注者也希望未來此法可以更加保護被害人，

並依刑法的一般預防理論來遏止此種不良犯行。 

然而此法的上路雖有將犯罪的可能及後續的保護進行升級，年輕的法律在條文規定上仍

有生疏及對於大眾認知上的不普及問題。因此此篇將為大眾對於跟蹤騷擾防制法之認知及觀感

進行探究，並希望以此作為回饋精進此法，增進社會的公共利益。 

 二、研究目的 

  （一）淺析各界學者及國際間對《跟蹤騷擾防制法》之內涵、利弊與實施困境 

  （二）探討臺灣民眾對於《跟蹤騷擾防制法》的態度與看法 

  （三）探討臺灣民眾對於《跟蹤騷擾防制法》的理解與認知 

貳、文獻探討    

 一、跟蹤騷擾之定義、構成要件及嚴重性 

跟蹤騷擾在法中被借用於對他人如影隨形的侵擾行為，故跟騷的現象被視為是一種心理

暴力或恐懼。而從實務案例來看，一系列藉由不受被害人認可的通訊或接觸手法，且具有反覆

實施性本質之侵犯或騷擾行為的概念亦為跟蹤騷擾（張維容，2020）。又因跟蹤騷擾的樣態多

元，範圍不易界定，跟騷的構成要件多注重在「是否持續進行騷擾」及「是否造成心理傷

害」，另外再加上「需與性或性別有關」的要件縮限其定義。 

跟蹤騷擾最重要的著力點，也同為構成要件的基礎，分別有三。其一是行為過程是否符

合跟蹤樣態、其二為被害人是否感到恐懼或擔心人身安全，最後則係是否過程為不受歡迎的行

為。過程在跟騷的認定包含是否有威脅的背景和實質的跟蹤或騷擾；恐懼的評估則是從分析威

脅的性質、背景和內容，藉長時間的推演了解全貌後界定；最後不受歡迎的行為訂定是指在被

害人有明顯排斥跟騷的態度，或經過反抗但加害者仍然持續執行的行為（黃翠紋，2019）。 

跟蹤騷擾的不可忽視，其嚴重性包括三者：第一是盛行率高，第二是犯罪樣態多元，最

後則是對受害者可能產生嚴重的傷害。根據日本統計，每年約有上萬件跟騷案件產生，且數量

逐年成長，受害者又超過八成為女性經，又經警政署統計，跟騷法案件的被害人，有接近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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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女性（張維容，2020）；跟蹤騷擾的樣態多元也導致警察機關難以偵辦，原先的跟騷僅約略

粗分為尾隨、站崗，然今因科技進步，通訊騷擾成為主宗，且其中更被分割成若干類型，不勝

枚舉的犯罪方式也導致受害者保障不足（張維容，2020）；受害者經過被跟蹤騷擾，除了心生

畏怖而有獲精神疾病之概率，又因被迫改變生活模式，而有破壞生理健康、減弱行事效率、損

害人際關係等情況。這些影響最重可能導致無法生活或自戕的結果（戴筌宇，2021）。故就

此，跟騷必須以專法進行約束，並透過關注提升民眾對此議題的意識。 

 二、我國跟蹤騷擾防制法立法之主要爭點  

跟騷法主要爭點位在是否明舉犯罪構成要件及是否擴張警察處分權力。列舉草案的構成

要件期間，行政草案設立及立法審查階段對要件是否要列舉清楚存在分歧。行政方認為清楚的

構成要件可避免違反刑法原則。然而，立法方認為若法律過於明白，恐會出現抓漏洞而保護不

足的情況，而無法彰顯該法的震懾力。（張維容，2020）；警察機關核發警告命令的權力是為

及時保護被害人而賦予。然而行政方為不違反人身自由權而未將此權加予草案。惟於立法院內

政委員會審查時，多數委員認為現行法令缺少即時有效之保護機制，因此決議增訂警察機關核

發警告命令機制，提供被害人即時之保護（張維容，2020）。 

自此可看出，其實從法案研議開始就有許多爭議和討論來界定跟騷的定義、要件及處理

行為，無論是犯罪行為的不明確、非法律用語的應用或是警察機關權力的擴張，都容易使執法

人員在理解上出現模糊，更遑論廣大民眾。為此，除了應在法律中授權各種行為的認定，參酌

國內外相關實務，更要加強並確知民眾對此的看法，以求法律執行的順利。 

 三、美國、歐盟與日本之跟騷相關規範探析 

美國最早於加州設立世界首篇跟騷防制專法與模擬跟騷防制法，經宣導後逐漸通行於各

大州，但因各州有相異的法律系統，在跟騷法的明訂上也有不同的標準。美國的跟騷法主界定

了七個條件界定跟騷：跟騷行為型態、跟騷者意圖、被害人恐懼類型、被害人恐懼程度、被害

人涵蓋對象、跟騷者威脅程度及跟騷者使用技術和監督覆蓋範圍。以上條件為世界跟騷法創立

了先河，然而因為各州輕重罪標準不一，定罪舉證複雜、難以界定恐懼和威脅程度與跟騷者行

為會因標準不同被認定為無害等，使施行上有許多爭議、保障仍十分有限（黃翠紋，2019）。 

歐盟各國對於跟騷法的觀念較晚引進及重視，因而來到二十一世紀才有多國簽約的公約

法。公約內容主要是將跟騷行為入罪化，或在刑法中新增條款，並平衡檢警單位舉證責任與被

害人權益之保障，簡言之，使被害者更能受到安撫。歐盟的公約法裡相較美國的跟騷法將跟騷

的類型及行為列舉的更廣泛，但並非所有國家都採取此方案，同樣有全權交由司法定義跟騷樣

態的國家，呈現兩極化現象，但兩者皆有其成效。（黃翠紋，2019） 

日本的社會中，因其文化影響導致男女間的地位本就較為不平等，而後經常發生女性因

受跟蹤騷擾而有憾事發生的情況，為此，該政府逐漸出現了對於防範跟騷的相對應概念。於199

9年，日本設立全亞洲第一份反跟蹤法，而後經由修法使其更加是用，2021年所再度修正的跟蹤



等你下課當浪漫？論大眾對跟蹤騷擾防制法之態度與認知 

3 

騷擾防制法，不僅擴大跟騷在監視及書信傳達上的定義，也加入對於科技跟騷的定義（鄭明

政，2022）。日本在跟騷法理所列舉的八大行為，也是現今我國的跟騷法的主要定義。 

根據以上多國跟蹤騷擾防制法之分析，可知此法在對跟騷的定義上常因樣態多元而有分

歧，進而出現不同政策及法規。然而可從將跟騷入罪，並持續列舉定義的行為中，發現各國也

在持續進步，並嘗試融會各種辦法明確化定義及其他程序的保障。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文獻分析法與問卷調查法，前者藉彙整近年我國及各國對於跟蹤騷擾防制法之

研究論文及期刊，整理出今日國際及國內學者認知的跟蹤騷擾防制法之內涵及執行的困難處；

後者將整理資料的成果融入問卷，藉此了解國內人士對於跟蹤騷擾防制法的態度與認知。 

 一、研究架構 

 

圖一：研究架構圖 

 二、研究工具 

研究者自行設計問卷，並將問卷分為態度與認知兩大構面，前者參考跟騷法上路前大眾

及學者對此法的研究和新聞並進行問卷構想，以分析法律上路後民眾對於此法的觀感；後者則

參考我國跟騷法制定的定義、構成要件和法律流程，並融入問卷以得知填答者對於跟騷法的觀

念是否正確完善。其中使用李克特五點量表，以分析民眾對跟騷法的認知程度及態度想法。 

問卷題項除背景變項外，另分為態度與認知兩個構面，前者參考跟騷法上路前大眾及學

者對此法的研究和新聞並進行問卷構想共 9 題，以分析法律上路後民眾對於此法的觀感。後者

參考我國跟騷法制定的定義、構成要件和法律流程共 6 題，以得知填答者對於跟騷法的觀念是

否正確完善。兩者皆使用在計分上使用李克特五點量表，以方便後續分析使用。 

 五、問卷數據統整 

本研究需將問卷結果轉化為較易分析之數據，故利用Excel製作圖表與交叉分析，在「跟

騷法態度」與「跟騷法認知」的各題項目上，分別計算男性、女性、青年、中年與老年的平均

數據以及認知題項的正確率，以便統整與最終交叉分析之結果。 



等你下課當浪漫？論大眾對跟蹤騷擾防制法之態度與認知 

4 

肆、研究分析與結果 

 一、填答者背景分析 

圖二：性別統計圖 圖三：年齡分析圖 

  

圖二、圖三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根據上方圖表顯示，本此問卷調查中的填答者佔有六成的女性。藉此，可以與學者張維

容對我國跟蹤騷擾防制法草案之研究數據及結果比對，推論女性填答率高的原因為女性是主要

遭受跟蹤騷擾的對象，進而會更加注重此類法律發展的相關研究。 

再者，根據右方圖表顯示，0歲~24歲的青年族群在此問卷的填答率高達64.4%，超過半數

和其他的年齡層，又25歲~50歲的中年階段及51歲以上的填答佔比相當，約只各佔有16%~18%。

由此推論，年輕族群對於我國跟蹤騷擾法較關注，隨年齡增長對於此新法的關心則逐漸減少。 

 二、民眾對跟騷法之態度分析 

  （一）性別分析 

圖四：性別*實施態度分析圖  圖五：性別*懲處量刑分析圖 圖六：性別*社交限制分析圖 

   

圖四、圖五與圖六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1、實施態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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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問題「我認為跟蹤騷擾法能使被害人受到及時保護」、「我認為檢警偵辦跟騷案件

時能及時確認案情」、「我認為設立此專法可以減少人民被跟蹤騷擾的可能」三者之結果顯

示，除女性填答意願較高，男性對於此法的觀感也有異於女性。面對跟騷法上路後於社會中的

成效，男性觀感的平均值為2.71，女性觀感的平均值為3.16，女性遠高於男性。故就此推論男性

不僅較不關注此法，且對於此法在社會上的效果並沒有較高的信心。 

    2、懲處量刑分析 

面對問題「我認為做出跟騷行為應受到重罰」，兩性皆認為應給予贊同。其中男性觀感

的平均值為4.33，女性觀感的平均值為4.53，女性平均值略高於男性平均值。由此推測，女性因

對於跟騷一事較為敏感重視，故望藉一般預防理論使加害者獲得嚴懲以減少更多憾事發生。 

    3、社交限制分析 

因跟蹤騷擾防制法明訂八大項定義限制人們在交往上的自由權，故也有對大眾看待權利

限縮進行態度分析。面對問題：「我認為跟蹤騷擾法會導致人與人交往上的阻力」，男性觀感

的平均值為3.61，女性觀感的平均值為2.75。故推論此法於自由權利上的限縮於男性較大。 

由性別進行對於跟騷法的態度分析可知，整體而言女性比男性更為重視、關注且需要此

法，而相對可從填答率、施行效果分析、社交限制分析三者推斷，男性對於跟騷法較無明顯的

正向觀感，且對於此法有信心不足和反效果的影響，因而對其存在並無太多支持。 

  （二）年齡分析 

圖七：年齡*實施態度分析圖 圖八：年齡*懲處量刑分析圖 

  

圖七、圖八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1、實施態度分析 

根據問題「我認為跟蹤騷擾法能使被害人受到及時保護」、「我認為檢警偵辦跟騷案件

時能及時確認案情」、「我認為設立此專法可以減少人民被跟蹤騷擾的可能」三者之結果顯

示，青年族群相較中老年族群認為跟蹤騷擾防制法可以更有效的帶來保障。關於各年齡層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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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統計，青年族群（0歲~24歲）觀感平均數值為3.59，中年族群（25歲~50歲）觀感平均數值為

1.89，老年族群（50歲以上）觀感平均數值則為1.92，年齡間的數據相差甚遠。由此推測，中老

年人對於跟蹤騷擾法無較多正向的評價，然而對於青年族群，跟蹤騷擾法的存在有助於保障他

們的社會安全並可提升社會公共利益。 

    2、懲處量刑分析 

論及對於加害者的處分觀感，三組年齡層皆認為應給予重罰以達到正義。根據問卷數據

統計，青年族群（0歲~24歲）觀感平均數值為4.40，中年族群（25歲~50歲）觀感平均數值為4.4

7，老年族群（50歲以上）觀感平均數值則為4.64，老年族群對於應重罰的慣感略勝其他的年齡

層，推估雖然老年族群並未對跟騷法的效果及保障有充足的信心，但仍重視此類行為在社會中

的危害及處理。 

整體而言，隨著年齡增長，對於跟騷法的支持度、信心及認同出現逐漸降低的趨勢。根

據問卷分析各年齡層對於跟騷法的綜整觀感，即問卷題項「是否認為跟騷法可以促進社會進

步？」，青年族群（0歲~24歲）觀感平均數值為3.90，中年族群（25歲~50歲）觀感平均數值為

2.52，老年族群（50歲以上）觀感平均數值則來到2.00。換言之，跟蹤騷擾防制法對於這個世代

的年輕至中年族群可有最佳的效果，因而獲得較多的支持；反之，可能因為數位落差或於此法

的實用性不足，老年族群對於跟騷法存在的社會價值並無太多正向表態。 

 三、民眾對跟騷法之認知分析 

  （一）大眾定義認知分析 

依據我國跟蹤騷擾防制法共有八項主要跟蹤騷擾的定義內容。分別為監視跟蹤、盯梢尾

隨、威脅辱罵、通訊騷擾、不當追求、寄送文字影像、妨害名譽及冒用個資。其中內容須連結

性與性別且需持續違反受害人意願，也因是主觀受到的侵害，故跟騷為告訴乃論，檢察官不可

主動偵查。以上定義內容在構成要件上也須同時連結性與性別並需反覆持續違反被害人意願。 

圖九：民眾對跟騷定義認知圖（長條圖數值越高表示越多民眾認定此為其跟騷之定義之一） 

 

圖九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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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表，共有七項是正確的跟騷定義、而另有兩項為非。其中正確的選項為：監視觀

察行蹤、盯梢尾隨、歧視警告貶抑之言語或動作、通訊騷擾、不當追求、寄送或留置物品與告

知或出示妨害名譽之訊息或物品；錯誤者為受黑道仇家債主等干預生活與強制推銷。經由此次

問卷調查，多數人並沒有辦法完全理解跟騷的定義，尤其在選項歧視警告貶抑之言語或動作、

寄送或留置物品與告知或出示妨害名譽之訊息或物品三選項，較難被大眾歸類為跟蹤騷擾的定

義，又民眾多不知跟騷的定義需牽涉性與性別，因而會認定受黑道仇家債主等干預生活符合跟

騷定義。綜合所上可言，跟騷的定義普及度仍然有待加強，其中最重要的是加強對於較難從字

面推敲的定義進行宣傳並強調跟騷需含有性與性別的元素，以求此法能在社會被認識與認同。 

  （二）性別分析 

表一：性別與跟騷法認知差異之比較表 

 認知題項1：

「親戚對我

有跟蹤騷擾

的行為可以

適用此法」 

認知題項2：

「跟騷的嫌

疑人可以進

行羈押以預

防犯罪」 

認知題項3：

「跟騷之被

害人可向法

院聲請保護

令」 

認知題項4：

「檢察官可

以主動偵辦

跟騷案件」 

認知題項5：「以

下何者為普通跟蹤

騷擾行為的罰則」

中認知上高於實際

法律罰則比例 

男性回答 

正確數/率 

24 / 61% 20 / 51% 28 / 33% 10 / 25% 男性 59% 

女性回答 

正確數/率 

45 / 72% 37 / 60% 56 / 67% 19 / 31% 女性 46% 

表一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1、程序救濟認知 

由問卷問題：「親戚對我有跟蹤騷擾的行為可以適用此法」、「跟騷的嫌疑人可以進行

羈押以預防犯罪」、「跟騷之被害人可向法院聲請保護令」、「檢察官可以主動偵辦跟騷案

件」的結果可得知，女性相較男性於跟蹤騷擾防制法之程序以及特定救濟的認知有較顯著理

解。依據平均數據，女性對於跟蹤騷擾防制法之程序救濟認知正確率有64.75%，而男性對於跟

蹤騷擾防制法之程序救濟認知正確率僅有52.5%，女性正確率遠高於男性。由此可連結跟騷案件

的男女比例與女性對跟騷的觀感分析，推測女性對於跟騷救濟較為認識可能來自於其為跟騷的

主要被害群體，因此群體意識會助長他們的警覺而相對熟知跟蹤騷擾相關資訊，而對於跟騷法

會也有相對更深的理解。 

    2、罪刑衡量認知 

根據問卷題項「以下何者為普通跟蹤騷擾行為的罰則？」分析結果，兩性預測的罪刑強

度皆相較於法定的徒刑都有高估的趨勢，而男性相較女性有更高的誤判。依據平均數據，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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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最刑衡量的認知有46%的填答者選擇高於今日法律所規定之刑責強度，而男性的數據則來

到更高的59%。由此可連結兩性對於罪刑衡量的態度做推敲，因為男性對於跟騷法的正向態度

較為薄弱，因此合理看來對於跟騷的細節罪刑不會有太多明確的了解。 

整體而言，兩性相較之下，女性明顯的在程序理解及罪刑衡量上的認知與現正施行的法

律有較多契合。對此併入態度分析進行歸納，因女性相較男性對跟蹤騷擾防制法有更多的重

視，而也會比男性擁有更多的正確觀念，對跟騷法的理解正確率也會更上一層。 

  （三）年齡分析 

表二：不同世代與跟騷法認知差異之比較表 

 認知題項1：

「親戚對我

有跟蹤騷擾

的行為可以

適用此法」 

認知題項2：

「跟騷的嫌

疑人可以進

行羈押以預

防犯罪」 

認知題項3：

「跟騷之被

害人可向法

院聲請保護

令」 

認知題項4：

「檢察官可

以主動偵辦

跟騷案件」 

認知題項5：「以

下何者為普通跟蹤

騷擾行為的罰則」

中認知上高於實際

法律罰則比例 

青年族群 

正確數/率 

54 / 82% 44 / 77% 60 / 71% 21 / 31% 青年 33% 

中年族群 

正確數/率 

13 / 69% 11 / 44% 15 / 59% 3 / 21% 中年 63% 

老年族群 

正確數/率 

2 / 11% 2 / 11% 9 / 53% 5 / 29% 老年 83% 

表二資料來源：研究者整理 

    1、程序救濟認知 

由問卷問題：「親戚對我有跟蹤騷擾的行為可以適用此法」、「跟騷的嫌疑人可以進行

羈押以預防犯罪」、「跟騷之被害人可向法院聲請保護令」、「檢察官可以主動偵辦跟騷案

件」的結果可得知，青年族群相較中年及老年族群更加理解跟蹤騷擾法的程序及救濟方式，且

隨著年齡上長，對跟蹤騷擾的程序救濟認知就越低。依據平均數據，青年族群對程序救濟的認

知正確率是68.25%，中年族群為56.75%，而老年則是26%。 

    2、罪刑衡量認知 

根據問卷題項「以下何者為普通跟蹤騷擾行為的罰則？」分析結果，青年族群仍對跟蹤

騷擾法有更多的認識。依數據顯示對跟騷法罪刑衡量認知的錯誤率，青年族群僅有33%高估裁

量，中年族群有63%，老年族群則來到83%。由此推斷，不僅是青年更加理解跟騷法，中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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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跟騷法的內容極為不熟悉，因而在此會有高估刑罰裁量的情況。另外或可連結觀感分析，

推論中老年族群雖對跟騷不熟悉，但也不減他們希望可以重罰跟騷者的心理。 

伍、研究結論 

 一、大眾對跟騷之態度分析及結論 

整體而言，大眾對跟騷法的觀感可以從性別不同及年齡差異發現規律性的不同。根據本

研究之文獻探討，女性在對跟騷草案的分析叢刊（張維容，2020）及警政署相關統計中的數據

都顯示歧視跟騷的主要受害者，因而會對於跟騷及跟騷法的相關議題更為重視；相對而言，男

性可能因非主要被害人而對此法並無太大信心，並且根據問卷結果可發現男性多認為此法規範

過多限制，對社交會形成阻礙。綜合所上，即可發現男女間的明顯對比。 

以年齡為背景而言，隨著歲數的增長，各年齡層對跟蹤騷擾防制法的觀感隨之下降。由

此推斷為實用性及教育的差異。根據研究的事前文獻分析，受到跟蹤騷擾的族群多為青年族

群。因此相較而言中老年人因較不會使用到此專法對此法缺乏關注。另外，就研究結果推論過

往教育中對於性別概念的講解並未普及，中老年人因而對與性相關的議題缺乏重視，甚至有小

題大作，違法標準過低之感。綜合所上，可知年齡相較之下對跟騷法態度規律及原因。 

然而，即便各分析中皆有不理解跟蹤騷擾防制法的填答者，全部的填答者都盼望加害人

可以獲得嚴厲的制裁。因此可看出，無論對於此法信心如何，加強並明確化跟騷是一個既正確

且必要的選擇。 

 二、大眾對跟騷之認知分析及結論 

根據研究結果，在關乎認知上無論男女或年齡，皆無法對跟蹤騷擾防制法有最明確的了

解，尤其對於定義及救濟程序的方法上更為薄弱。以定義而言，根據填答者所填答的選項分

布，大眾對於跟騷的定義多停留在實際的跟蹤騷擾及網路媒介的侵害，但常常忽略間接的傷害

如動作，寄送物品及初是妨害名譽之訊系等字面上較無能聯想的跟騷定義。另外，因大眾多有

選擇將黑道冤家債主的侵擾作為跟騷的定義，可推論在多數群體裏跟騷的定義布局現在性與性

別之間。以上為目前多數人皆會不解的內容。若再分為男女和年齡差異，甚至可看出和態度分

析類似的規律。 

以性別差異而言，類似於態度分析，女性對於跟騷法的理解普遍高於男性。根據文獻探

討，女性因是最大宗的受害者因而對跟騷更加關注，因此可推論其音會主動關注相關跟騷資訊

而更了解跟騷法的內容。反之，此法於男性因較為無關甚至會構成社交阻力，對此法的發展也

當較無意願理解並加以認識。 

從年齡差異來看，也可發現與態度分析相向的趨勢。根據研究結果統計，青年族群會相

較於中年族群更加了解跟騷法，而中年則比老年族群再更知悉。對此可連結觀感分析，因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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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是三個年齡層間多數的受害者族群，且擁有完善的性別平等及法治教育，於跟騷法必然更會

關注及了解。相對的中老年族群，一方面較不會使用這項專法，態度上也不會如青年族群般重

視，甚至有數位落差的影響等，對跟騷法的認知也因而不會到太突出。 

根據以上分析之結論，可知大眾對於跟騷法的態度或認知上皆有程度上的差異，且多半

處於未全面了解此法的功效的狀態，對此法的態度也參差不齊。然而幾乎所有填答者都希望可

以藉由嚴懲加害人來維持社會公益及公平正義，並以一般預防理論的概念試圖遏止犯罪。對此

明顯的民心導向，即可確定或此法在普及和內容上仍有進步空見，但目前的專法創制及提升刑

罰必然是正確的選擇。 

若是目前跟騷議題為普及程度未達全體大眾使態度及認知吩咐無法提高，或可增強宣導

完善的定義和救濟程序，尤其針對弱項如跟騷法為告訴乃論等使人民因更理解此法而更能善用

此法。另外，由問卷可知，民眾認為即使是非性與性別的侵擾也應屬跟騷的定義，進而推斷此

類案件也被為重視，因此或可將跟蹤騷擾的定義放寬擴大，或設立另一專法，將民意所望化為

律法，提升法律制度對人民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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